附件三
(事業單位)育兒補貼實施辦法範例參考
第一條 (辦理目的)為落實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第23條規定，因應員工養育子女需求之多元性，並透過提升育兒福利以實質減輕員工負擔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(適用對象)適用於本公司之全體在職員工。
第三條 (申請條件)本辦法補助對象為員工未滿十二歲之子女，其托育範圍包含：
(1) 送托立案托兒服務機構（如托嬰中心、幼兒園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）。
(2) 由親屬照顧或送托保母者，均納入補助範圍。
第四條 (應備申請文件)員工應於受理申請期限內，檢具下列文件向公司提出申請：
(1) 本公司育兒補貼申請表。
(2) 員工與子女關係證明文件（如戶口名簿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）。
第五條 (申請時間)每年度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止受理申請。
第六條 (補助金額)每(月、季、半年、學期、年)發放一次，每名子女補助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
第七條 (發放時間)經審核符合資格者，每年○月以○○方式發放。
第八條 (查核方式)補助核發後，如發現有虛報、冒領、重複申請或其他不實情事，公司將撤銷其補助資格，並追回已領取之全額款項。
第九條 本辦法經○○○核定後實施並公告周知，修正時亦同。
【上述之各條內容，事業單位可依自身需求自行增列或調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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